
行人

非机动车，畜力车

设计最高时速
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

摩托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
全挂拖斗车、铰接式客车

高速公路
养护等作业人员

和用于养护的专用
机动车，不适用前

款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车行驶不得
超过4小时，24小时以内驾驶时间累
计不得超过8小时

运输企业应当加强对所属车辆和
驾驶人的动态监控，确保监管到位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二十二时至
次日五时连续驾驶不得超过2小时。
长途客车和旅游客车在凌晨二时至五
时停止运行（接驳的长途客车除外）

公路客运车、旅游客车、危险物品
运输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以
及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车辆在高速
公路上行驶，应当按照规定安装具有卫
星定位装置的行驶记录仪，并保持其正
常运行

连续驾车行驶
不得超过4小时

分享本版内容请扫二维码

（见报当日八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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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必须粘贴反光标识
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前，驾驶人应当对其安全技术性能进行检

查；危险报警闪光灯、雾灯、尾灯等安全设施损坏或者不全的，不得在
高速公路上行驶。

进入高速公路行驶的货运车辆和挂车应当按照规定在侧面以及
后下部安装防护装置、粘贴车身反光标识。车身反光标识不得遮挡、
污损。

机动车载人如何规定？
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载人不得超过核定载人数，载货不得

超过核定载质量。
货运机动车除驾驶室外，其他任何部位不得载人；载货长度、宽

度、高度不得违反装载要求；装载容易遗洒的物品，应当采用密封车
厢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封盖严密。

客运机动车除车辆内置的行李箱（舱）外，其他部位不得载货，载
货不得超过核定载质量。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
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有限载和限高吗？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物品，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执行。影响交通安全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的时间、道路和速度行驶，并悬挂明显警示标志。

高速公路管理和经营单位应当按照高速公路设计规范和安全要
求，在高速公路的合理位置设置相关限载、限高、限速等警告标志和
禁令标志。

发生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
如何处理？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依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理。

本报海口10月 11日讯 （记者良子 特
约记者周平虎）为保障我省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有序、畅通，预防和减少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海南省高速
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 以 下 简 称《办
法》)。

《办法》明确，影响交通施工必须提前公
告、连续驾车行驶不得超过4小时、高速公路

上不允许试车和学车、高速公路禁止抛洒物
品、交警可在高速公路设流动检查站等内容。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不
全，道路通行条件差，公安交通安全管理基
础薄弱，保障不足，高速公路交通违法多发，
通行秩序不良，交通事故频发，全省高速公
路交通形势严峻。”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
公路管理支队支队长薛根强介绍，为有效应

对高速公路交通需求快速增长，交通流量急
剧增长，高速公路的重要性、作用和地位愈
加凸显，交通管理压力不断增大的新形势，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省公安厅分析研
判我省高速公路公安交通管理工作面临的
形势和客观实际，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办法》。

薛根强表示，《办法》的出台能够通过推进

政府主导各职能部门协作，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专门负责的工作机制，夯实高速公路管理基
础，充分保障管理需求，强化高速公路的巡逻
管控，提高高速公路管理的效能和水平，创建
安全、有序，畅通、文明和谐的高速公路交通环
境，更好地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服务。

据介绍，该《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高速公路的通行环
境、“开放式”管理等实际制定，《办法》进一
步具体明确了一些措施，有利于加强我省
高速公路管理，达到预防事故、保障畅通的
目的。

《海南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出台

跑海南高速，这份攻略请收好

小型载客汽车最高时速
不得超过120公里

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最低时速不得低于60公
里。小型载客汽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20公里，其他机
动车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00公里。

同方向有2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90公
里；同方向有3条以上车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
100公里，中间车道的最低时速为90公里。同方向有2
条车道的，除超车和其他紧急情况外，禁止大型客车和中
型、重型载货汽车驶入最左侧车道。

遇有限速标志或者限速路面标线所示时速与前两款
规定不一致时，应当按照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行驶。

如何正确超车？
机动车超越前方车辆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从

左侧相邻车道超车；同方向有3条以上车道的，禁止大型
客车和中型、重型载货汽车使用最左侧车道超车。

机动车变更车道时，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机动车的
正常行驶。

高速路需要停车时怎么办？
■ 机动车行驶中发生故障，或者遇有驾驶人乘车人身

体不适、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形需要临时停车时，应当提前开启
右转向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驶离原车道，停在应急车道
内，并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最右侧车道与应急车道的
分界线上、距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牌。

■ 机动车行驶中因发生故障或事故不能离开行车
道的，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本车道
内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牌，夜间还需
开启示宽灯和尾灯。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迅速转移到路
肩外，并立即向高速公路管理或者经营单位请求援助，高
速公路管理或者经营单位应当及时施救；影响交通安全
的，应当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禁止下列人员、
车辆进入高速公路


